
外資資格聲明書 

(申請人或其具有控制能力之股東為在證券市場掛牌交易者適用)  

一、申請人茲此聲明： 

（一）本法人依「外國人投資條例」向貴司申請投資國內事業              一案，本法人

業已自行查核依註冊所在地法律確實具有法人人格，並清楚明瞭「大陸地區人民

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3 條有關第三地區公司不適用「外國人投資條例」之規定，

違反者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3 條之 1 相關罰則之規定；

並業已盡其所能自行查核，盡其所知及確信，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並無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或對本公司具有控

制能力。 

（二）本法人對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持有本法人股份或出資

比率之計算及其直接或間接對本法人是否具有控制能力之研判，確實依照國外第

三地公司為陸資投資人認定標準釋例（如附件）。 

（三）本法人並承諾，於本投資案核准後，貴司事後為必要查核時，本法人願意配合提供背後

含國籍之董事及股東名冊（於可行範圍內，至最終受益人）、本案實質受益人及海外控

股架構圖暨與本投資架構或本投資案有關之相關協議等資料，並同意依貴司要求，提供

不具利害關係之獨立會計師出具本法人非屬陸資投資人之特殊目的合意流程查核報告

書。本聲明就外資資格查核暨所附資料盡其所知及確信為正確無誤，如有不實，本

法人願負一切中華民國之法律責任。  
二、代理人茲此聲明： 
（一）本代理人確認投資人確實明瞭現行法規對陸資投資人之定義及股權計算、控制力查核

方式及相關罰則規定。並了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1對

代理人相關罰則之規定。 

（二）本投資案核准後，貴司事後為必要查核時，本代理人有義務督請投資人提供背後含國

籍之董事及股東名冊（於可行範圍內，至最終受益人）、本案實質受益人及海外控股

架構圖暨與本投資架構或本投資案有關之相關協議等資料。 

 

 

此致 

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申請人名稱： . 
  （必填，請書寫國籍及法人名稱） 

有權簽署人簽署：   
 

簽署人職稱：    
（必填） 

    投資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必填 ) 

 
(註 :本案以投資人名義自行提出申請者(業經依公司法第 371 條規定辦理分公司登記): (1)有權簽署人簽

署處 :請依外國公司登記表所載之「在中華民國境內負責人」簽署；(2)簽署人職稱 :請填「在中華民

國境內負責人」；  (3)投資代理人處免填(請空白)。(4)提供簽署後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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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第三地區公司為陸資投資人認定標準釋例：（外資資格聲明書之附件） 

 

壹、 股權計算：  

1. 以第三地區公司現有出資總額或已發行流通在外之普通股及特別股來計算，不包含其

所持有之認股權、股份買權或可轉換為普通股之債券或權益等商品。 

2. 直接或間接股份或出資比率之計算採分層認定計算法: （本部109年12月30日經審字

第10904606730號解釋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規定「百分之三十」之計算方

式如下： 

(1) 投資申請人為第三地區公司時，其陸資持股比例計算方式，係將投資申請人之上

一層股東中屬「大陸地區投資人」者，該大陸地區投資人對投資申請人之持股，

全數計入投資申請人之陸資。 

(2) 投資申請人上一層股東倘為第三地區公司(下稱第二層股東)，且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第二層股東持股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二

層股東視為大陸地區投資人，該第二層股東對第一層股東之持股，全數計入第一

層股東之陸資。 

(3) 第二層股東上一層股東倘為第三地區公司(下稱第三層股東)，且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該第三層股東持股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

三層股東視為大陸地區投資人，該第三層股東對第二層股東之持股，全數計入第

二層股東之陸資，依此再計算，如加計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

第二層股東持股逾百分之三十或具控制能力，則該第二層股東視為大陸地區投資

人，其對申請人之持股，全數計入第一層股東之陸資，以此類推。 

3. 境外第三地區來台投資公司及其上層股東架構中之公司如為國外證券交易所上市、櫃

公司，以其最近一次停止過戶期限後所指定之特定基準日，該日股東名冊列名者所持

股權，計算股份或出資總額之比率。 

貳、 控制能力：（本部109年12月30日經審字第10904606720號解釋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規稱「具有控制能力」，指大

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第三第區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2. 依法令或契約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3.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

之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 

4.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

控制操控於該董事會或其他可決定公司營運方針之組織。 

5. 其他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具有控制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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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三地區來台投資公司是否為陸資投資人之研判流程： 

 

 

 

 

 

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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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投資申請人 A 公司為陸資投資人 

⼀、 陸資直接及間接出資比率是否逾 30％:陸資直接及間接出資比例逾 30%：甲 15% +己 20%=35%(>30%) 

1.甲：大陸地區股東，其對 A 公司之持股15%，均列入陸資計算。 

2.大陸地區股東乙持有丙 20%，且無陸資對丙具有控制能力(依前述5項具有控制能力標準判斷)，所以丙不是陸資，故丙對 A 公司之持股 

65%，不納入陸資計算。 

3.大陸地區股東丁持有戊 10%，但大陸地區人辛為戊唯一董事，具有控制能力，因此戊為陸資，故戊對己持股比例30%計入己之陸資。 

4.另大陸地區股東庚持有己 10%，因此己之陸資持股達40%，故己為陸資，己對 A 公司之持股20%均納入陸資持股之計算。 

二、陸資對投資申請人A公司是否具控制能力:對A公司具有控制能力之第三地丙公司不是陸資，所以沒有陸資對A公司具控制能力。 

1.第三地區丙公司對A公司持股逾50%，所以對A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2.判斷第三地區公司丙是否為陸資投資人:丙之陸資持股達20%，且無陸資對丙具有控制能力，故丙不是陸資。 

 

股權比率 15% 

股權比率 20% 

股權比率 
30% 

股權比率 10% 

股權比率
20% 

股權比率 65% 

股權比

率 10% 

 

第三地區來台投

資公司（A） 

為外國投資人 

說明 1：⼤陸地區⼈⺠、法⼈、團體或其他機構（簡稱

陸資）直接或間接出資比率之計算採分層認定計

算法。投資申請⼈之上⼀層股東中屬「⼤陸地區

投資人」 者，其持股全數納入計算。(如上頁壹) 

 

說明 2：第三地區來臺投資公司（A）應依本部函釋「具

有控制能力」之 5 種情形（如上頁貳），解析有

無陸資或其他第三地區公司（含未持有股權關係

之公司亦應⼀併考量）對其具有控制能力： 

（1） 如陸資對A公司具有控制能力，則A公司為陸資

投資人； 

（2） 如有其他第三地區公司（B）對A 公司具有控

制能力，應再衡量有無陸資對（B）直接間接持

股逾30%或對其具有控制能力或其他第三地區

公司對B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a.如陸資對B 公司直接間接持股逾30%或具有控制

能力，則B 公司為陸資投資人，B 公司對A 公

司具有控制能力，因此A公司為陸資投資人； 

b.如有其他第三地區公司（C）公司對 B 公司具有

控制能力，應再依(2)衡量 C 公司；依此類推。 

為陸資投資人 

為陸資投資人 

檢查：（如說明 1） 

陸資直接及間接出資

比率是否逾 30％ 

檢查：（如說明 2） 

逐層衡量有無陸資對

其具有控制能力 

是 

是 

否 

否 

臺灣地區 


